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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翰博高新材料（合肥）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

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136 号 

 

翰博高新材料（合肥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翰博高新材料（合肥）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2022 年 8月 18日，发行人转板至创业板上市,当年实现扣非

归母净利润为-7,439.21 万元。2023年 1-6月，发行人实现营业

收入 10.31 亿元，同比下降 25.53%，归母净利润为 7,895.95 万

元，扣非归母净利润为-1,764.52万元，同比下降 139.43%，主要

为发行人于 6月向实际控制人出售两家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

8,914.93万元。截至 6月 30日，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7.09

亿元，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68.77%，占比较高。 

2023年第二季度，发行人背光显示模组产能利用率为 41.02%，

较 2023年第一季度提高 5.32%，但仍处于较低水平。发行人预测

募投项目投产第一年产能利用率为 60%，投产第二年起产能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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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均为 100%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公司最近一期净利润主要来自

于处置子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，说明所处置子公司的主要情况，

是否为发行人主要利润来源，2023年 1-6月份收入下滑及扣非归

母后净利润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公司业绩是否有持续下滑的风

险，相关事项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

若公司因亏损导致净资产下降，本次发行后，累计债券余额占净

资产的比例是否持续满足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》相关

要求及发行人拟采取的应对性措施；（3）结合 2023 年 1-6月份营

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同比变动趋势，说明发行人 2020年至 2023年

前 6月期间内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，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及周转

情况与历史期间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，发行人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

况，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4）结合产品行业需求变化情

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以及下游客户的业绩表现，说明公司对

背光显示模组产能利用率的预计是否合理，本次募投项目效益预

计是否谨慎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1）（3）（4）相关的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

（2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

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

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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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9 月 7 日 


